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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高新区小微企业创新券

科技服务机构备案实施细则

（暂行）

第一条 为落实《大连高新区小微企业创新券实施办法

（暂行）》，鼓励大连高新区小微企业开展科技研发活动，

引导和促进科技服务机构规范发展，结合我区实际,制定本

细则。

第二条 本细则所包含的科技服务机构，是指为企业提

供检验检测、技术平台服务、财务审计、资质认证、企业培

育服务的高校、科研院所、科技服务企业、科技中介机构、

工程技术研发中心、市级以上高校重点实验室、区级备案的

开放实验室、注册的社会组织等。

第三条 小微企业创新劵科技服务机构备案条件：

1.在高新区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

2.具备相关专业服务能力，有一定数量的专职人员，并

具有从事相关科技服务一年以上的业务基础；

3.具备相应的服务资质，有明确的服务内容、服务规范、

收费标准；

4.无信用异常记录，未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；

5.高新区以外地区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服务机

构，根据我区科技企业创新需要择优入库。

第四条 申请备案的服务机构需递交以下材料：

1.大连高新区科技服务机构备案表；



2

2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;

3.服务内容及收费标准一览表；

4.机构营业场所证明或房屋租赁合同（复印件）；

5.反映机构信誉和在行业内影响、地位的证明材料（例

如∶荣誉证书、政府资助、宣传报道等）;

6.企业相关资质证书及从事相关业务的人员资质证书，

如国家或国际检验检测认证机构认证认可证书（检验检测服

务机构须提供）。

第五条 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对备案材料进行形式审查并

进行专家评审，对通过的服务机构在大连高新区官网上公示

5 个工作日。经社会公示没有异议的，在大连高新区官网上

公示备案结果，纳入大连高新区小微企业创新券科技服务机

构库。对不符合备案要求的，不予备案。

第六条 高新区科技创新局对备案的科技服务机构进行

动态管理，实行年度报告制度，科技服务机构每年应上报《年

度绩效报告表》，同时提出复审申请，不上报年度绩效报告

表或不提出复审申请或复审不合格的，不纳入次年备案名

单。

大连高新区科技创新局每年对科技服务机构服务园区

企业情况进行考核，对企业评价度低、投诉率高的服务机构

实施末位淘汰制度，不再纳入次年备案名单。

第七条 已备案的科技服务机构有下述情况之一的，一

经发现，取消其创新券服务机构备案资格。

1.服务机构申请备案相关资料提供虚假信息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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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采取虚构创新券合同或者提高合同金额等方式，套取

创新券资金的；

3.存在鼓动企业外迁等行为的；

4.违反职业道德，产生不良社会影响的；

5.有其他违法违规行为并受到有关部门处罚的。

被取消资格的服务机构，将在大连高新区官网上予以公

示，且在三年内不再受理该机构的备案申请。

第八条 本细则自印发之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3 年 9

月 30 日，由大连高新区科技创新局负责解释。


